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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工艺废渣处理工艺设计规范

1 引言

为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国家法

律法规，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关于团体标准优质发展、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的核心要求，破解我

国化工行业工艺废渣成分复杂、环境风险突出、处理处置难度大的行业痛点，统一化工工艺废渣处理工

程设计标准，规范设计行为，提升工程设计质量、运行可靠性与环境安全性，推动化工行业绿色转型和

高质量发展，制定本规范。本规范作为化工企业及设计单位开展废渣处理工程设计的统一技术依据，核

心目标是实现化工工艺废渣“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协同推进，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和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

2 范围

明确了化工工艺废渣处理工程的总体设计、工艺设计、主要工艺设备、检测与控制、辅助工程、二

次污染控制、劳动安全与职业卫生等全流程技术要求，覆盖设计、建设、运行的核心环节。适用于新建、

改建和扩建的化工生产企业工艺废渣（含危险废物）处理设施的工程设计，涵盖化工合成、分离、精制

等全生产工序产生的废渣处理相关工程。本文件不适用于放射性废渣的处理，放射性废渣处理应严格遵

循国家专门性标准要求。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85.1-200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腐蚀性鉴别

GB 5085.2-200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急性毒性初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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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85.3-200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

GB 5085.4-200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易燃性鉴别

GB 5085.5-200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反应性鉴别

GB 5085.6-200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毒性物质含量鉴别

GB 5085.7-2019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通则

GB 8978-2002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4554-1993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6297-1996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484-2020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7-2023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8-2019 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50016-2014（2018年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58-2014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HJ 2025-2012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

HJ 2035-2013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程技术导则

HJ 2042-2014 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导则

4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统一行业认知，确保设计执行的一致性。

4.1 化工工艺废渣

指在化工生产过程中（包括合成、分离、精制等各类工序）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虽未完

全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放弃的固态、半固态物质，是化工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产物，需通过规

范处理实现环境风险可控。

4.2 预处理

指利用物理、化学或生物等技术方法，对化工废渣进行脱水、破碎、分选、固化/稳定化等前期处

理，优化废渣特性，使其满足后续最终处置或资源化利用的技术要求，是提升废渣处理效率、降低处理

成本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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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固化/稳定化

指通过添加固化剂或专用化学药剂，对废渣中的有害物质进行化学转化或物理包裹，使其转化为化

学性质稳定、不溶于水或浸出率极低的固体物质，从根本上降低有害物质迁移扩散风险的处理过程。

5 总体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设计工作应立足国家绿色发展战略，结合化工工艺废渣的产生源、种类、理化特性、产生量

及处置目标，因地制宜采用先进、成熟、可靠、节能、环保的工艺技术，兼顾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

与环境安全性，推动废渣处理向资源化、低碳化升级。

5.1.2 新建化工项目的废渣处理设施应严格遵循“三同时”原则，即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使用，确保废渣处理设施与主体生产能力匹配，从源头杜绝废渣无序排放，落实国家环境保护

闭环管理要求。

5.1.3 设计规模应基于精准的物料平衡数据科学确定，充分考虑生产负荷波动、废渣产生量变化等

因素，设计处理能力宜为实际处理量的 1.2倍～1.4倍，保障处理设施稳定运行，避免因负荷波动导致

的环境风险。

5.2 选址

5.2.1 处理设施选址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环境保护专业规划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统筹考虑区域

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交通便利性、废物运输距离等因素，契合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生态保护要求。

5.2.2 选址应严格避让地下水集中补给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等敏感区域，严禁

在上述区域内建设废渣处理设施；厂址应避开断层、滑坡、泥石流等不良地质地段，降低工程建设和运

行过程中的地质灾害风险，保障设施长期安全稳定运行。

5.2.3 危险废物焚烧及填埋设施的选址应严格履行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厂界与环境敏感目标之间的

距离应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论证结果确定，且不应小于 600 m，具体数值以环评论证最终数据为准，

确保设施运行不对周边环境和公众健康造成影响。

6 工艺设计

6.1 一般要求

6.1.1 设计文件应包含详细的物料走向图、能量流向图及水平衡图，明确废渣从产生、收集、预处

理到最终处置的全流程路径，清晰标注各环节物料量、能量消耗及水资源利用情况，为工程施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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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提供精准技术支撑。

6.1.2 应严格落实清洁生产理念，从生产工艺源头优化设计，减少废渣产生量，推行绿色生产模式；

其中，精馏残渣产生率不应高于原料输入量的 0.5%，具体数值可根据不同化工工艺特性合理调整，确

保废渣减量化落到实处。

6.2 分类与鉴别

6.2.1 设计前期，应严格依据 GB 5085.1-2007至 GB 5085.7-2019系列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及《国家

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对化工工艺废渣进行全面、精准的属性鉴别，明确废渣是否属于危险

废物，为后续处理工艺选型提供科学依据。

6.2.2 应严格区分危险废物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实行分类收集、分类处理、分类贮存，严禁将性

质不相容的废渣混合收集或处理，防止因废渣混存、混处理引发化学反应，产生二次污染或安全事故。

6.3 收集与贮存系统设计

6.3.1 贮存设施应严格按照 GB 18597-2023《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要求进行设计和建设，

落实防渗漏、防流失、防扬散、防雨淋等防护措施；其中，危险废物贮存库房地面渗透系数不应大于

1.0×10⁻¹⁰ cm/s，同时应设置导流沟和废液收集池，收集池有效容积不应小于单次最大泄漏量或 5 m³，确

保泄漏废液得到及时收集处理，杜绝污染地下水和土壤。

6.3.2 易产生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废渣（如含有苯系物、卤代烃等挥发性成分的废渣），必

须在密闭负压车间内暂存，车间换气次数不应小于 6次/h，抽出的含 VOCs气体应接入专用废气处理系

统，经处理达标后排放，严控 VOCs排放污染，契合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要求。

6.3.3 贮存温度高于 60 ℃的高温废渣，应采用高位密封料仓贮存，料仓材质应选用 Q345R及以上

等级的钢材，确保料仓耐高温、耐腐蚀、密封性良好，防止高温废渣泄漏、自燃或产生有害气体。

6.4 预处理单元

6.4.1 破碎与混合：进入焚烧炉的固态废渣粒径不应大于 50 mm；若采用回转窑焚烧工艺，废渣

粒径不宜大于 300 mm，确保废渣在焚烧过程中热解彻底、燃烧充分，提升焚烧处理效率，减少污染物

排放；破碎机选型应充分考虑物料的磨蚀性，对于莫氏硬度大于 6的高磨蚀性废渣，需采用特殊耐磨刀

具，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6.4.2 脱水：对于含水率高于 85%的污泥类化工废渣，应优先采用机械脱水工艺（如隔膜压滤机），

降低废渣含水率，减少后续处理负荷和成本，脱水后出渣含水率应降至 60%以下，满足后续焚烧、固

化/稳定化等处理工艺的要求。

6.4.3 配伍：设计应设置专门的废渣配伍混合区，通过科学配伍优化废渣特性，保障后续处理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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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运行；其中，进入焚烧系统的废渣热值波动范围应控制在设计值的±15%以内，含氯量不应大于 3%

（防止高温腐蚀设备），含氟量不应大于 0.5%，重金属含量需满足灰渣浸出毒性标准，确保焚烧过程

安全、环保。

6.5 处理工艺设计参数

6.5.1 焚烧处理：焚烧系统应优先采用“回转窑+二燃室”组合工艺，该工艺成熟可靠，能有效处理

各类难降解化工废渣；其中，回转窑设计转速为 0.2 r/min～2.5 r/min，可根据废渣特性灵活调整，确保

废渣在窑内充分停留、热解彻底。二燃室烟气温度应控制在 1100 ℃以上，对于多氯联苯等特定难燃物

质，烟气温度需达到 1200 ℃以上，烟气停留时间不应小于 2.0 s，确保有害有机物彻底分解破坏。焚烧

炉出口烟气中氧含量应控制在 6%～10%（干烟气），保障燃烧充分，减少一氧化碳等污染物产生。炉

渣热酌减率不应大于 5%，确保焚烧处理效果，减少废渣残留量。

6.5.2 等离子体处理：针对氰化物、多氯联苯等高毒性、高残炭化工废渣，可采用等离子体气化熔

融炉处理，该工艺处理效率高、无害化彻底，契合国家危险废物深度处理发展方向；其中，等离子体炬

工作温度宜为 1200 ℃～1600 ℃，确保废渣充分气化熔融。处理产生的玻璃化炉渣，其浸出浓度（按

GB 5085.3-2007方法检测）中的重金属离子浓度应低于检测限，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Ⅲ类水要求，

确保玻璃化炉渣无二次环境风险，可实现安全处置或资源化利用。

6.5.3 固化/稳定化：对于重金属含量超标的化工废渣，应采用水泥+螯合剂固化工艺，实现重金属

无害化；其中，水泥添加量宜为废渣干基质量的 15%～30%，螯合剂（如二硫代氨基甲酸盐类）添加量

宜为废渣干基质量的 0.5%～3.0%，可根据废渣中重金属含量灵活调整。固化体应在养护 24 h～48 h后

进行性能检测，其单轴抗压强度不应小于 0.8 MPa（用于进入柔性填埋场）或 10.0 MPa（用于进入刚性

填埋场或作为特定路基材料利用），固化体增容比不应超过 1.5，兼顾固化效果和处置成本。

7 二次污染控制

7.1 废气处理

7.1.1 废渣预处理和贮存车间产生的恶臭及 VOCs，应采用“碱洗+生物滤池+活性炭吸附”组合工艺

进行处理，处理后废气排放浓度需严格满足 GB 14554-1993《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和 GB 16297-1996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要求，其中非甲烷总烃排放限值控制在 120 mg/m³以内，严控大气污染，

助力空气质量改善。

7.1.2 焚烧烟气净化系统应构建全流程净化体系，必须包含以下核心单元：SNCR（选择性非催化

还原）脱硝单元，反应温度区控制在 850 ℃～1050 ℃，有效去除烟气中的氮氧化物；急冷单元，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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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内将烟气温度由 550 ℃降至 200 ℃以下，避免二噁英再合成；干法/半干法脱酸单元，通过喷入消

石灰进行脱酸，钙氯比控制为 2.0:1，确保脱酸效果；活性炭喷射单元，活性炭喷入量控制为 50 mg/Nm³～

100 mg/Nm³，吸附烟气中的重金属和二噁英；布袋除尘单元，过滤风速控制为 0.8 m/min～1.2 m/min，

去除烟气中的颗粒物，确保焚烧烟气达标排放。

7.2 废水处理

7.2.1 废渣渗滤液、车辆冲洗水、化验室废水等各类废水，应统一收集、集中处理，处理后优先回

用，无法回用的需达标排放；处理后出水水质应严格执行 GB 8978-2002《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一级标

准，其中化学需氧量（COD）≤ 100 mg/L，氨氮 ≤ 15 mg/L，杜绝废水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

7.2.2 废水处理站设计规模应按实际排水量的 120%确定，充分考虑废水产生量波动因素；调节池

容积不应小于 24 h的最大排水量，确保废水稳定均匀进入处理系统，保障处理效果，避免因水量波动

导致处理不达标。

7.3 固体废物最终处置

7.3.1 焚烧飞灰属于危险废物，经固化/稳定化处理后，需进行浸出毒性检测，其中浸出液总铅浓

度应低于 0.25 mg/L、总镉浓度低于 0.15 mg/L，达标后方可进入 GB 18598-2019《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

制标准》规定的安全填埋场进行最终处置，严禁未经处理直接填埋。

7.3.2 一般工业废渣填埋场应采取严格的防渗措施，设置垂直防渗帷幕或水平人工衬层；其中，人

工衬层渗透系数不应大于 1.0×10⁻⁷ cm/s，压实粘土衬层厚度不小于 1.5 m，HDPE膜衬层厚度不小于 2.0

mm，防止废渣中有害物质渗透污染地下水和土壤，实现一般工业废渣安全处置。

8 过程控制与监测

8.1 自动化控制

焚烧处理系统应设置独立的 PLC/DCS控制系统，实现对焚烧过程、废气处理、废水处理等核心环

节的自动化控制和精准调控；关键工艺参数（如炉膛温度、系统压力、一氧化碳浓度等）必须设置联锁

报警装置，当参数超出设定范围时，及时发出报警信号并启动应急处置措施，保障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提升智能化管理水平。

8.2 监测要求

焚烧生产线应安装 CEMS（烟气在线监测系统），对颗粒物、SO₂、NOx、HCl、CO等污染物进行

连续在线监测，监测数据保存时间不应少于 3年，确保监测数据可追溯，满足环保监管要求。地下水监

测应按规范设置监测井，沿地下水流向布置，其中对照井不少于 1口，污染监视井不少于 3口，取样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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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每季度 1次，及时掌握地下水水质变化情况，防范地下水污染风险。

9 劳动安全与职业卫生

9.1 涉及易燃易爆废渣

涉及易燃易爆废渣（如废溶剂、裂解残渣等）的生产车间，其电气设备防爆等级不应低于 ExdⅡBT4，

严格防范电气火花引发爆炸事故，保障生产安全，落实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要求。

9.2 操作人员作业接触区域

应合理设置洗眼器和紧急冲淋装置，服务半径不应大于 15 m，确保操作人员在意外接触有毒有害

物质时，能够及时进行冲洗处置，保障操作人员职业健康。

9.3 针对废渣处理过程

中产生的有毒粉尘，作业场所粉尘总尘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不应大于 8 mg/m³，严格按照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执行，加强作业人员防护措施，定期开

展职业健康检查，保障从业人员职业健康权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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